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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合并日合并财务报表编制问题探讨

吴鑫奇 徐洪波

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冤

【摘要】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合并方在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只需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但是合并方对

被合并方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应仅以合并方在合并过程中产

生的“资本公积”科目贷方发生额为限，将其从“资本公积”项目转入“留存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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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CAS 20）要求在
进行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时，合并方（母公司）在企业

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

润表以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要求合

并方对被合并方（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

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

自己的那部分，要从报表中的“资本公积”项目转入“留存收

益”项目。

2011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号（征求
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第 6条对此提出了修改意
见：“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被合并方的各项资产、负债，应当按账

面价值计量，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

于合并方的部分，不再由合并方的资本公积转入盈余公积和

未分配利润。”

一、对 CAS 20规定的探讨
（一）CAS 20的相关规定
CAS 20第九条规定：企业合并形成母子公司关系（控股

合并）的，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

润表以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被合并方的各

项资产、负债，应当按其账面价值计量；合并利润表应当包括

合并各方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所发生的收入、费用和利

润。这实际上指出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应该采用权

益结合法进行核算。

权益结合法将参与合并的各个企业，看做成立时它们就

是一体的，因而要求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尽可能保留子公

司的留存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中属于母公司的

份额。因此，《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要求母公司在编制合
并资产负债表时，对于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

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按照以

下原则从母公司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项目转

入“留存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

（1）确认了由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之后，母公司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账户贷方余额，如果大于

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

计算的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那么，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资产负

债表时，应将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

中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自“资本公积”项目转入“盈余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项目。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借记“资本公积”项

目，贷记“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

（2）确认了由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之后，母公司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账户贷方余额，如果小于

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

计算的属于子公司的那部分，那么，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资产负

债表时，应以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账户

的贷方余额为限，将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

存收益中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自“资本公积”项目转入“盈余

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借记“资本公

积”项目，贷记“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

下面举例说明以上规定的会计处理。

例：甲公司以一项原值为 800万元、累计折旧为 240万
元、目前账面价值为 56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一项原值为 1 000
万元、累计摊销为 360万元、目前账面价值为 640万元的无形
资产为对价，获取同一集团内另外一家全资公司乙公司 100豫
的股权。合并日，甲公司和乙公司净资产构成如表 1所示：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 计

7 200
200

1 600
4 000

13 000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 计

400
400
600
600

2 000

甲公司 乙公司

表 1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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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在合并日应确认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并进行

如下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560，累计折旧 240；贷：固定
资产 800。借：长期股权投资 2 000，累计摊销 360；贷：固定资
产清理 560，无形资产 1 000，资本公积 800。通过上述处理后，
甲公司的“资本公积”账户账面余额是 1 000万元（200+800），
假定它们全部归属于股本溢价。很显然，其小于乙公司在合并前

留存收益中归属于甲公司的部分 1200万元［（600+600）伊100%］。
甲公司在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账户的贷方余额 1 000万元为限，将
乙公司在合并前产生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甲公司的那部分转

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合并工作底稿中的抵销分录为：

借：股本 400，资本公积 400，盈余公积 600，未分配利润 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 000。同时，还应编制恢复子公司在进行企
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属于母公司那部分的调整分

录：借：资本公积 1 000；贷：盈余公积 500，未分配利润 500。
（二）CAS 20相关规定的不合理性
1. 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令人难以理解。仍以上述案例为

例，在编制抵销分录和调整分录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

者权益为 13 800万元，其构成如表 2所示：

如果我们只编制抵销分录而不编制调整分录，尽管合并

后所有者权益仍然为 13 800万元，但其构成发生了变化，如
表 3所示：

比较表 2和表 3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现行准则规定进行
处理，合并后资本公积转为了留存收益。甲公司在合并之前本

身有资本公积 200万元，合并后新增资本公积 800万元，新增
的 800万元资本公积是子公司（乙公司）留存收益中属于母公
司（甲公司）的部分带来的，因此，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其转

为留存收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公司原有的 200万元资

本公积转为留存收益是什么意思呢？其又能向报表使用者传

递什么信息呢？这显然令人难以理解。

2. 有可能破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之间的勾
稽关系。按照现行准则的规定，母公司在合并日还需编制合并

利润表。若合并双方在合并的当期没有交易发生，其合并后的

利润应该是合并双方当期期初至合并日所实现的净利润。而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勾稽关系：资产负债

表“所有者权益”项目中的未分配利润包含利润表中的净利

润。若企业合并后母公司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

价）”账户贷方余额，大于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

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此时

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将会保持勾稽关系。但

是，若企业合并之后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

价）”账户贷方余额，小于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

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即子

公司的留存收益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不能全额恢复的

话，则必然导致该勾稽关系不成立：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

配利润”项目中的本期利润要小于合并各方当期利润之和。

例 2：接例 1，假设进行企业合并时甲公司无形资产账面
价值为 1 640万元（原价 2 000万元，累计摊销 360万元），同
时假设甲公司利润表中的净利润为 1 000万元，乙公司利润
表中的净利润为 200万元，双方在当期没有发生交易，其他条
件不变。

甲公司在合并日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进行如下账

务处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560，累计折旧 240；贷：固定资产
800。借：长期股权投资 2 000，资本公积 200，累计摊销 360；
贷：固定资产清理 560，无形资产 2 000。进行上述处理后，甲
公司的“资本公积”账户余额为零。

甲公司在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编制抵销分录

如下：借：股本 400，资本公积 400，盈余公积 600，未分配利润
600；贷：长期股权投资 2 000。由于合并后甲公司“资本公积”
账户余额为零，因此，不需编制恢复子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

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属于母公司那部分的调整分录，只需

在报表附注中说明即可。

经过合并处理后，所有者权益为 12 800万元，其构成如
表 4所示：

项 目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 计

甲公司

7 200
1 000
1 600
4 000

13 800

乙公司

400
400
600
600

2 000

借

400
1 400

600
600

3 000

贷

500
500

1 000

合并金额

7 200
0

2 100
4 500

13 800

抵销分录

表 2 单位院万元

项 目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 计

甲公司

7 200
1 000
1 600
4 000

13 800

乙公司

400
400
600
600

2 000

借

400
400
600
600

2 000

贷
合并金额

7 200
1 000
1 600
4 000

13 800

抵销分录

表 3 单位院万元

项 目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中院当期利润
合 计

甲公司

7 200
0

1 600
4 000
1 000

12 800

乙公司

400
400
600
600
200

2 000

借

400
400
600
600
200

2 000

贷
合并金额

7 200
0

1 600
4 000
1 000

12 800

表 4 单位院万元
抵销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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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在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合并利润应为 1 200万元
（1 000垣200）。而从表 4可以看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
利润是 4 000万元，其中当期利润为 1 000万元。很显然，合并
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没有包括合并利润表中乙公司实

现的 200万元利润，这就必然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勾稽关系。这
样的报表我们又如何理解呢？

因此，我们认为，现行准则对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在

合并日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二、对征求意见稿第 6条规定的探讨
或许正是出于对以上 CAS 20 相关规定不合理性的考

虑，征求意见稿在第 6条关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
并方应当如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解释中指出：“合并资产

负债表中被合并方的各项资产、负债，应当按账面价值计量，

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

分，不再由合并方的资本公积转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合

并利润表应当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实现的净利润；合

并现金流量表应当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形成的现金流

量。”对于该条解释，笔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既然合并利润表

要求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实现的净利润，合并现金流

量表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形成的现金流量，那么，该条

规定暗含了以下涵义，即：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

在合并日，母公司只需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不用再编制合并

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

母公司在合并日不再编制合并利润表可以避免前述合并

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之间脱节的问题，因此是十分合理

的。但是，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对于子公司在合

并之前所实现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母公司的

那部分，规定全部不再由母公司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

本溢价）”项目转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笔者认

为这不尽合理。

权益结合法是将企业合并看成是参与合并的企业的投资

者（股东），为了对合并后新的实体继续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

而联合控制它们的全部或实际上是全部净资产和经营活动的

行为的一种企业合并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其实质是将企业

合并后形成的新企业看成是原有各企业的延续，是企业经济

资源的联合，也是企业所有者风险和利益的联合，原所有者权

益继续存在，并不是企业之间为取得资产或筹集资本而发生

的交易。因此，从理论上讲，企业合并后不应该增加资本公积。

母公司在取得控制权时，如果产生资本公积（“资本公积”贷方

发生额），而子公司又存在留存收益，则母公司增加的资本公

积必然是来源于子公司的留存收益。而资本公积是指归所有

者所共有的、非收益转化而形成的资本，所以，在母公司编制

合并资产负债表时，理所当然应将这部分的留存收益从资本

公积中转回。

仍以前述案例为例，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在企业合并

日只需编制抵销分录就可以了，不用再编制恢复子公司在进

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属于

母公司那部分的调整分录。合并后所有者权益为 13 800万
元，其构成如表 3所示。

但是，如果对企业合并中母公司来源于子公司的留存收

益形成的资本公积予以转回的话，则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资产

负债表时不仅要编制抵销分录，还应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

资本公积 800；贷：盈余公积 400，未分配利润 400。编制抵销
分录和调整分录后，合并后所有者权益仍为 13 800万元，但
其构成如表 5所示：

比较表 3和表 5可以看到，两者合并后的所有者权益是
相同的，但是构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征求意见

稿的规定进行处理，实际上意味着将属于母公司享有的子公

司留存收益 800万元转为了资本公积，这样编制的合并资产
负债表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而如果对企业合并中母公司来源

于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形成的资本公积予以转回的话，则能反

映真实的资本公积。

三、结论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母公司在合并日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只需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不需编制合并利润表

和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

债，应当按照它们合并之前原来的账面价值进行计量。子公司

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按持股比例计算的

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仅以母公

司在合并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本公积”贷方发生额为限，将子

公司在进行企业合并之前所产生的留存收益中属于母公司的

那部分，自“资本公积”项目转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项目。

这样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既避免了合并资产负债表和

合并利润表脱节的可能性，又能体现权益结合法的原理，同时

增强了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可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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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股 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合 计

甲公司

7 200
1 000
1 600
4 000

13 800

乙公司

400
400
600
600

2 000

借

400
1 200

600
600

2 800

贷

400
400
800

合并金额

7 200
200

2 000
4 400

13 800

抵销分录

表 5 单位院万元


